
 

 

河南工程学院文件 
河工院人〔2018〕71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河南工程学院新进（含调入）人员 

专业技术职务认定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现将学校研究通过的《河南工程学院新进（含调入）人员专

业技术职务认定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河南工程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6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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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工程学院新进（含调入）人员 

专业技术职务认定办法 

 

为进一步落实学校用人自主权，发挥职称评聘在学科专业建

设中的主导作用，规范各类新进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认定，根据上

级有关规定，借鉴兄弟院校的相关做法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直接认定 

（一）范围与对象 

学校公开招聘录用的、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的博士等新

进人员参加工作试用期（见习期）满，考核合格，可根据豫人职

〔2006〕23号《关于完善我省初聘专业技术职务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规定，直接初聘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。 

（二）认定程序 

1、见习期（试用期）满，本人提出申请，填写《专业技术

人员任职资格初聘审批表》，并提交如下材料： 

（1）毕业证、学位证原件、复印件； 

（2）工作总结； 

（3）业绩证明材料原件、复印件； 

（4）其他证明材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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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学院（用人部门）、人事处、教务处、科技处、社科处

对申报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在复印件上盖章。学院（用人

部门）对申报人见习（试用）期间的“德能勤绩”进行全面考核，

出具考核结果及聘任意见。 

3、学校职称评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同意。 

4、学校印发任职资格、聘任文件。 

二、审核确认 

（一）范围与对象 

从国内外具有博士授予权的高校或中央直属企业调入的博

士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高层次人才，包括引进的杰出人

才、领军人才、拔尖人才等。 

从省内外同层次及以上本科院校调入且由省级政府组织评

委会统一评审取得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，或由国有企事业单位调

入且由省级政府或中央企业组织评委会统一评审取得专业技术

职务的人员。 

学校引进的具有博士学位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紧缺

急需人才。 

（二）确认程序 

1、本人提出申请，填写《调入专业技术人员任职资格确认

审核表》，并提交如下材料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；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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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及聘任证书；毕业证、学位证原件、复

印件；业绩证明材料原件、复印件；其他证明材料。  

2、学院（用人部门）对申报人的学术水平及业绩材料进行

全面考核，出具考核结果及初步聘任意见。学院（用人部门）、

人事处、教务处、科技处、社科处对申报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，

并在复印件上盖章。 

3、学校职称评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。研究通过人员，

学校印发聘任文件；不通过人员重新参加学校评审。 

三、重新评审或转评 

（一）范围与对象 

1、从省内外其他层次高等院校调入的人员。 

2、自主评审取得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（引进高层次人才除

外）。 

3、从企事业单位调入的非高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人员从事

教师岗位须转评。调入我校发生岗位变动，不再从事原系列专业

技术工作的人员，须转评。 

4、其他需要重新评审或转评的人员。 

（二）评审或转评程序按照学校当年职称评审办法进行。 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宜 

1、凡调入我校且已取得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业技术人员，调

入后仍从事对口专业工作的，学校要进行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认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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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任。对因工作调动或岗位变动，不再从事原系列专业技术工作

的人员，不予认定，转评后给予聘任。需要转换系列的，应在现

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 1年以上，按规定申报同级转评，取得与现

工作岗位一致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 

2、新进人员凡未进行专业技术职务重新认定、聘任的，不

得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。新进人员专业技术职务的认定、聘

任须在当年职称结构比例限额内进行。 

3、须转评或重新评审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学校评审通过之前，

暂按原聘岗位的低一级岗位的最高等级确定其岗位工资，待正式

聘任相应岗位后再按所聘岗位重新确定工资。 

4、经学校认定任职资格后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其聘任要符合

河南省有关规定要求。 

五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解释权归人事处。 

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河南工程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8年 6 月 12 日印发 


